关于申请开设2026年度国际课程的通知

各学院：
近年来，学校大力支持引进优质国际教育资源，构建高水平国际课程体系，着力提升学生全球胜任力和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国际课程实施办法》，现开展2026年度国际课程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1. 国际课程受邀教师应为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全职教师或该领域的知名专家，原则上应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且正在所在学校开设相同或相近课程。每门课程授课教师最多不超过2名。
2. 国际课程原则上全英文小班授课，每个课堂不超过30人。超出的学生可作为旁听生参加学习，但不参与课程考核，不授予学分。
3. 国际课程每门教学时数在10~30学时，每天授课时间原则上为2~4学时（45分钟计为一学时），每10学时为1学分。为方便学分核算，请按照整十数安排课时。
4. 本年度国际课程原则上线下进行，申报线上授课的，将结合总体课程申报情况，择优立项实施，立项结果后续通知。
5. 授课教授可以接受我校师生赴所在单位访学或有计划与协调员开展联合科研的，可优先立项。
二、申报流程
1. 各学院组织发动并联系国外专家，确定拟开设课程的课程名称、开课时间、开课形式、课程内容、授课对象等。
2. 各学院填写《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国际课程开设申请表》（一式两份）和《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国际课程汇总表》，由学院负责人签字盖章后于3月2日前报送国际合作交流处，电子版发送至foreignaffairs@sdsmu.edu.cn。
3. 国际合作交流处将根据上年度学院开课情况、已开课程教学效果及学生评价反馈情况等，确定本年度开设课程，并将结果反馈至相关学院。上年度获批但没有开课的课程本年度重新申报。
4. 本年度国际课程纳入省高校绩效考核和学校二级学院考核任务，获批立项的学院应积极组织实施，保证高质量开展授课。立项课程应在当年度完成。
三、课程实施规定
1. 本年度课程原则上线下进行，请注意核算课程经费，课程总费用（包括专家机票、课时费、住宿费等）不得超过文件规定的预算标准。
2. 国际课程纳入学校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体系，由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安排督导专家听课并进行教学评价。评价结果将作为专家课时费发放和第二年开课的重要参考依据。
3. 各学院需安排专人跟踪课程实施，确保课程实施效果。应在开课前一周将授课时间、地点等详细安排交国合处报备，以安排督导等工作。未获立项通知自行开课、未在规定时间提交开课安排先行开课的，可能造成经费无法报销，请务必按要求提前办理。
4. 各学院负责留存课程实施过程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授课照片、录像、课件、讲义资料、学生作业等。课程考试和考核形式不限，考核结果以百分制计分，研究生70分、本科生60分为通过。课程结束后请及时按要求报送考试或考核说明材料、考试或考核具体内容、评分标准、学生成绩等材料。
5. 课程结束后由学院负责根据需要为学生发放结课证书，组织学生完成课程问卷调查等，调查结果作为课程评价的依据之一。学院负责开课前制作、张贴海报，开课时或结课后在学校官网发布相关新闻。
6. 其他经费报销、成绩报送、学分认定等具体要求将在课程审批立项后单独发至开课学院。
四、其他
1. 学校鼓励二级学院以开设国际课程实施为契机，与授课专家及其所在高校建立友好关系并开展各类合作，包括但不限于师生访学、专家聘任、学术讲座、联合科研等。
2. 参加国际课程学习并通过考核的学生将获得学校认定的学分及结业证书。同等条件下，在评奖评优、公派访学、联合培养、境外硕博连读选拔等方面将获得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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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国际课程开设申请表
2.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国际课程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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